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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管理

行政体制改革的公共服务取向与制度创新路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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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建设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新型的政府—市场—社会结构，由以行政控制为主向以服务公众为主转

变，由“全能政府”向“有限政府”转变 

  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。转变政府职能则是行政体制

改革的核心。必须明确的是，行政体制改革从来都无法“毕其功于一役”，而是一个动态、持续的过程。

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、民主政治的逐步推进、公众政治需求的日益提高，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，使

得政府和整个行政体制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。为此，必须始终坚持改革的公共服务取向，积极探索制度创

新路径。 

  近些年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力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，但政府职能缺位、越位、错位现象仍然不

同程度地存在，“管制型”政府的色彩仍然较重。主要表现在：其一，政府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

的事；其二，一些地方政府仍然过多地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运行和市场行为；其三，一些地方政府在促进社

会公正、应对社会风险、保持社会稳定等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有待加强，一些部门未能更加有效地提供公

共产品和公共服务，难以保障和改善民生，致使一些社会矛盾尖锐，群众反映强烈。鉴于上述状况，必须

把为公共利益服务作为各级政府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在资源配置和政府机构等方面优化政府

的公共服务职能，建立并且实施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，强化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考核要

求，并将其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。质言之，就是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、政资分开、政事分开、政

社分开，建设职能科学、结构优化、诚信透明、廉洁高效、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。 

  就新一轮的改革实践而言，需要围绕行政权力的运行，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职能调整的总体设计与创

新探索：其一，通过向市场放权，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；其二，通过向社会放权，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；

其三，通过向地方政府的有效分权，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；其四，通过自我限权，加强政府的自身建设，

提高政府效率。具体来说，可尝试如下制度创新的路径： 

  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。切实将政府职能转移到市场监管、宏观调控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，

积极建立市场主体自律与社会组织协调机制，加强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保护；维护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、

安全健康的市场秩序，以加强公共服务为着力点，推动政府转型，着力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短缺、公共服务

能力不强等问题；完善公共财政制度，切实保障农村、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，

大力发展社会保险、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等事业；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、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、发展

和培育可承接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，建设既分工明确、又相互协调的新型的政府-市场-社会结构，由

以行政控制为主向以服务公众为主转变，由“全能政府”向“有限政府”转变。 

  进一步建设阳光政府。大力推行政务公开，使行政权力运行更加透明，便于群众监督；加快培育市场

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，使之更好地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，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，进而为政府职能转变

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外部监督的参照与标准。 

  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。加强政府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程序化，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；



严格依法行政，完善执法程序，坚决克服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等现象；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，做到

用法律管权、依法律办事；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，各地区、各部门做到依法清理审批项目及其设定依据；

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，规范行政审批的设定和实施，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，不断提高公务员科学行

政、民主行政、依法行政的意识与能力。 

  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。通过依法行政的落实，进一步健全行政职责体系和问责制度，完善政府系统预

防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，遏制权力滥用、以权谋私、权力寻租等违纪违法和腐败现象的蔓延；高度重视

新闻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。 

  进一步建设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与机制。不断开拓新渠道，在作出重大决策前，广泛听取民意，

让普通百姓有序参与政府决策；为公民参与权的实现提供法制保障，进而构筑和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与公

民社会；增强政府的回应性，逐步建立公共决策的公开制度、咨询制度、听证制度、监督制度、责任制度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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